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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交通运输、土木工程科技成果

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服务交通运输及土木工程行业的科技创新工作，

为科技成果参评《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等科技奖励提供技术

支撑，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21]26 号文件精神和国家科技成果评价有

关规定，积极发挥我会专家优势和平台价值，更好满足行业

及委员单位需求，推动科技成果高质量供给和推广应用，助

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创新发展。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组织

开展交通运输、土木工程科技成果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评价范围

交通运输、土木工程行业及相关领域企事业单位、科研

院所和高等院校等依托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及



自主或合作研发，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或实际应用价值的科研

项目，具备科学性、创新性、先进性等特征的新理论、新方

法、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和新装备等科学技术

成果。

二、申请条件

1.无知识产权、成果完成单位或人员名次排列等权属方

面的争议；

2.相关资料齐全、完整，符合档案管理的要求，且为可

公开资料不得涉密；

3.学术类成果应经有关单位采纳或正式公开，工程类成

果应经过应用实践，并基本具备推广应用条件。

三、评价材料

申请科技成果评价的单位，请填写《茅以升科技教育基

金会科技成果评价申请表》。并准备成果技术文件和支撑材

料，主要包括：

1.成果研究报告（含社会经济效益分析报告）；

2.应用证明（由成果使用单位出具）；

3.近一年内科技资质机构出具的查新报告；

4.知识产权证明文件、测试分析报告等；

5.其他证明材料。

四、评价用途



1.科技奖励：科技成果登记和推荐国家级、省部级奖励

的重要佐证材料；

2.技术交易：减少技术交易中买卖双方沟通和谈判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

3.价值认定：获取投融资、许可、转让、合作中对成果

价值判定的重要依据；

4.职称评定：科研人员、工程师等在职称晋升时，其科

研能力和技术水平评定的重要依据；

5.结题验收：科研项目研发目标完成情况、成果创新性

和效益评定的重要依据；

6.行业认可：通过行业权威专家的评价，有利于技术成

果更好获得行业的认可；

7.市场推广：有利于技术成果在市场推广应用和产业化。

五、时间要求

我会全年受理评价申请。

我会将在完成专家评价，并形成评价意见之后，及时向

申报单位交付标准格式的评价报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利军

电 话：15810299495 010-84977517、64937130

邮 箱：yilu123@vip.163.com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汇欣大厦 B 座道路交通委

员会秘书处

邮 编：100101

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道路交通委员会

2024 年 12 月 5 日


